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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姓名等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核

实，本公司于2015年3月10日于信息披露指定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公告的《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中：

1、“左祥辉”应为“左样辉” ，“龚自富”应为“龚志富” ，“郦

晏”应为“郦旻” ，“马瑞月”应为“马瑞玥” ，“苏祖秒”应为“苏祖

妙”

2、同时对外披露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首次授予的激励

对象人数核算有误。 鉴于此，对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进行调整，

由238人调整为237人，本激励计划授出的限制性股票总份额不变。

更正后的激励人员名单如下：

一、总体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比例

占目前股本总额的

比例

杨冬云 总经理 350 6.81% 0.23%

曹平伟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150 2.92% 0.10%

钟山 副总经理 150 2.92% 0.10%

邱庆丰 董事、董事会秘书 150 2.92% 0.10%

中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233人） 3823 74.44% 2.47%

预留 513 9.99% 0.33%

合计 5136 100.00% 3.32%

注：以上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二、中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序号 姓名 职务

1 蔡欢 中层管理人员

2 常春梅 中层管理人员

3 陈宁 中层管理人员

4 丁雄 中层管理人员

5 冯博 中层管理人员

6 冯亚辉 中层管理人员

7 傅强 中层管理人员

8 傅瑜 中层管理人员

9 高峰 中层管理人员

10 顾琪 中层管理人员

11 郭卡 中层管理人员

12 韩文进 中层管理人员

13 何艳梅 中层管理人员

14 胡英 中层管理人员

15 黄立红 中层管理人员

16 贾桂艳 中层管理人员

17 江平 中层管理人员

18 姜森 中层管理人员

19 荆茹 中层管理人员

20 黎辉琴 中层管理人员

21 李洪涛 中层管理人员

22 李洁 中层管理人员

23 李军 中层管理人员

24 李楠 中层管理人员

25 李千 中层管理人员

26 刘保兰 中层管理人员

27 刘菲 中层管理人员

28 刘宏娟 中层管理人员

29 刘佳 中层管理人员

30 刘路 中层管理人员

31 刘群 中层管理人员

32 刘亚荣 中层管理人员

33 刘众元 中层管理人员

34 卢志武 中层管理人员

35 马延蕾 中层管理人员

36 那长红 中层管理人员

37 欧慧 中层管理人员

38 齐欣 中层管理人员

39 宋兴文 中层管理人员

40 孙楠 中层管理人员

41 汤凌志 中层管理人员

42 汪莹 中层管理人员

43 王锋银 中层管理人员

44 王静 中层管理人员

45 王霞 中层管理人员

46 王亚军 中层管理人员

47 文小青 中层管理人员

48 肖海峰 中层管理人员

49 徐彩玲 中层管理人员

50 徐润 中层管理人员

51 许丽 中层管理人员

52 许莉 中层管理人员

53 杨春燕 中层管理人员

54 杨峰巍 中层管理人员

55 杨可政 中层管理人员

56 杨爽 中层管理人员

57 杨阳 中层管理人员

58 叶妙 中层管理人员

59 尤丽云 中层管理人员

60 余锦凤 中层管理人员

61 余琳玲 中层管理人员

62 岳志刚 中层管理人员

63 张绘涛 中层管理人员

64 张敏 中层管理人员

65 张能鹏 中层管理人员

66 张文豪 中层管理人员

67 张莹 中层管理人员

68 张蕴 中层管理人员

69 赵凤光 中层管理人员

70 周敬源 中层管理人员

71 朱洪 中层管理人员

72 朱山 中层管理人员

73 朱颂 中层管理人员

74 陈述冬 业务骨干

75 崔程云 业务骨干

76 邓小贵 业务骨干

77 董方兵 业务骨干

78 付云庚 业务骨干

79 郭力 业务骨干

80 胡勇 业务骨干

81 黄兵强 业务骨干

82 李保华 业务骨干

83 李永红 业务骨干

84 李永新 业务骨干

85 凌学强 业务骨干

86 李宝胜 业务骨干

87 毛建跃 业务骨干

88 莫莉 业务骨干

89 庞天军 业务骨干

90 彭随连 业务骨干

91 彭智 业务骨干

92 饶军 业务骨干

93 邵泰花 业务骨干

94 苏智恒 业务骨干

95 汤会萍 业务骨干

96 王春利 业务骨干

97 王国彬 业务骨干

98 王小水 业务骨干

99 危洪斌 业务骨干

100 韦隆建 业务骨干

101 吴树社 业务骨干

102 徐光辉 业务骨干

103 杨永杰 业务骨干

104 姚海霞 业务骨干

105 叶家慧 业务骨干

106 尹湘岳 业务骨干

107 于志勇 业务骨干

108 郁茜华 业务骨干

109 喻应彬 业务骨干

110 张昆 业务骨干

111 张琳洁 业务骨干

112 张小龙 业务骨干

113 张学礼 业务骨干

114 赵兴东 业务骨干

115 常弘杰 技术骨干

116 何瑞波 技术骨干

117 胡建国 技术骨干

118 季春艳 技术骨干

119 刘娟 技术骨干

120 刘蕊莉 技术骨干

121 苏杭 技术骨干

122 萧定欣 技术骨干

123 曹曦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24 崔运萍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25 冯开东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26 郭红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27 江国华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28 金方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29 林楠棋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30 路生辉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31 欧阳建湘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32 任鹏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33 王莉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34 王晓丹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35 王新峰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36 幸志伟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37 张鸣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38 张强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39 赵鹏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40 郑滔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41 蔡伟惠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42 陈广涛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43 陈列申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44 陈修明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45 陈怡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46 窦延宙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47 段秀林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48 高磊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49 龚栋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50 龚志富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51 郭艳辉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52 何文明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53 胡艳祥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54 黄桂海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55 黄和云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56 黄慧敏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57 黄扬文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58 黄卓明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59 蒋华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60 焦红江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61 荆龙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62 李春莉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63 李长青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64 李志明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65 连晓培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66 梁立章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67 梁卫文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68 刘畅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69 刘大平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70 刘勇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71 卢兆强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72 陆江林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73 罗劲松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74 罗强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75 南春旺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76 欧德标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77 欧鹏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78 潘新苗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79 彭程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80 郄鹏翔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81 秦刚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82 石海燕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83 舒利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84 宋亚杰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85 苏祖妙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86 孙克盛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87 孙万鹏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88 谭晓红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89 陶青萍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90 田志华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91 涂世杰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92 王福利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93 王佳超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94 王雷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95 王平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96 王维东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97 王兆东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98 闻聪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199 翁亚超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00 奚军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01 徐艳杰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02 徐宙扬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03 许江涛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04 羊盛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05 杨珲珲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06 杨晓庆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07 杨勇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08 叶非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09 叶娟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10 昝跃伟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11 张健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12 张丽华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13 张仁松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14 张水法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15 张熹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16 张欣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17 张新元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18 张验军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19 张永胜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20 张勇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21 张中枢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22 赵成根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23 赵尚海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24 赵欣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25 钟玉民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26 左样辉 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227 陈艳 子公司业务骨干

228 代鹏 子公司业务骨干

229 郦旻 子公司业务骨干

230 郭萍 子公司技术骨干

231 马瑞玥 子公司技术骨干

232 梅丽 子公司技术骨干

233 苏昌明 子公司技术骨干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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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媒体报道澄清和信息披露事项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5年4月14日收市后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

【2015】0341号 《关于对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媒体报

道和信息披露事项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中

提到对“2015年4月13日，多家媒体报道，“健康元高调大举进军微

商”等事项进行询问。

本公司已于2015年4月14日发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相关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5-024号），披

露本公司将与广东思埠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埠集团）商谈合

作事宜，初步意向为双方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拟定注册资金为人

民币1,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占49%的股权，思埠集团占51%的股

权。 现就媒体报道澄清及信披露相关事情说明如下：

一、针对前述事项，本公司对如下问题进行自查并核实，回复如

下：

问1、你公司是否在4月10日就该事项举行了新闻发布、宣传推广

等活动。 如是，请说明相关活动的内容、参与人员范围、公司在活动中

披露的相关信息等；

回复： 本公司未就前述新闻报道所涉及的本公司与思埠集团合

作事项举行任何有关的新闻发布会。

本公司于4月10日曾召开 《太太美之约新产品发布会暨庆功酒

会》， 本次会议与前述新闻报道中本公司与思埠集团的合作无关，本

公司亦未邀请思埠集团工作人员参与。

问2、请你公司自查与思埠集团洽谈合作过程中是否存在信息不

公平披露或选择性披露， 是否存在以新闻发布等形式代替信息披露

或泄漏未公开的重大信息，并说明具体情形和原因。

回复：经本公司自查，本公司在与思埠集团洽谈合作过程中，不

存在信息不公平披露或选择性披露的情况， 亦不存在以新闻发布等

形式代替信息披露或泄露未公开的重大信息。

问3、针对澄清公告的相关内容，对如下问题进行补充说明和披

露：

3-（1）思埠集团的基本情况，你公司选择思埠集团为合作方的

考虑因素；

回复： 经本公司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思埠集团营

业执照显示：思埠集团成立于2014年3月13日；登记机关为广州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

册号为：440106000904861；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住所为广

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迎宾大道123号名高中心3层01、02、03室；其出资

人分别为吴召国、吴殿贵、赵浩然、曹伟平及陈娟等五人；法定代表人

为吴召国；营业期限：2014年3月13日至2015年6月15日；经营范围：

研究和试验发展（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

台查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经思埠集团自述及思埠集团宣传册文字显示：思埠集团经创业

与发展，现跻身成为全国著名的化妆品品牌生产企业。

鉴于思埠集团自述其美容化妆产品的销售及其团队建设情况，

本公司拟将选定产品， 通过思埠集团的美容化妆品营销团队进行销

售，扩大本公司产品销售额。

问3-（2）你公司与思埠集团进行产品营销合作的具体方式；

本公司拟与思埠集团共同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成立合资公司，

本公司占49%的股权，思埠集团占51%的股权。 新合资公司成立后，

本公司将选定产品销售给合资公司， 由合资公司继续对外销售给渠

道经销商直至最终消费者。

问3-（3）你公司对拟成立的合资公司是否拥有控制权，包括你

公司在合资公司董事会中的人数占比、是否派驻管理人员、是否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等。

回复： 本公司未来将在与思埠集团成立的合资公司中持49%的

股份，股权比例上不拥有对合资公司的控制权。 截至公告日，双方尚

未确定未来本公司在合资公司董事会中的人数占比、 是否派驻管理

人员以及是否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等事项， 尚待与思埠集团进

一步磋商，待本公司与思埠集团签订新设合资公司协议及其《公司章

程》过程中确定。

二、重大风险提示

1、本公司近期股票累计涨幅较大，截至2015年4月14日的收盘

价，本公司动态市盈率达到约111.84倍；自年初到现在累计涨幅已高

达356.47%，公司在此特别郑重提醒投资者：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变

化，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避免盲目跟风炒作。

2、公司在此提示广大投资者：本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

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五日

关于工银瑞信总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工银瑞信总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投资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346号文批准，已于2015年4

月13日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为2015年4月24日。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工银瑞信总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

《工银瑞信总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的有

关规定，经本基金管理人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 与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本基金销

售机构协商，决定将本基金的募集期提前于2015年4月15日结束。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详细阅读刊登在本公司网

站上的《工银瑞信总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及刊登在2015年 4月10日《证券时报》上的《工银瑞信总回报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工银瑞信总回报灵活

配置混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icbccs.com.cn）或客

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5日

工银瑞信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第五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双债增强债券（场内简称：工银双债）

基金主代码 164814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9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工银瑞

信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有关

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4月7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1.198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

民币元）

43,904,675.96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26,342,805.58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8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第五次分红，2015年度的第二次分

红

注：1、符合有关基金收益分配条件的前提下,�每季度末每份基

金份额可分配收益超过0.01元时，至少分配1次，每年收益分配次数

最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的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

利润的60%。 并且，在封闭期间本基金每年度的收益分配比例不得

低于基金该年度可供分配利润的90%。

2、本次收益分配为本基金成立以来第五次分红，2015年度第二

次分红。 以截至2015年4月7日的可分配收益为基准，向基金份额持

有人派发红利。 分红方案为按每10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0.800元。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5年4月21日

除息日 (场内)2015年4月22日 （场外）2015年4月21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场内）2015年4月22日 （场外）2015年4月23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为现金红利，无红利再投资事项。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

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

注：现金红利发放日（场内）为2015年4月22日，现金红利发放

日（场外）为2015年4月23日。 本基金场内除息日为2015年4月22

日，场外除息日为2015年4月21日。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分派期间（2015年4月15日至2015年4月21日）暂停本

基金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2、根据《工银瑞信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规定，本次收

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

3、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本基

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收益。

4、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调整至1元初始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

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

于初始面值。

5、咨询办法

①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②本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icbccs.com.cn。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LOF

）第十三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四季收益债券（场内简称：工银四季）

基金主代码 16480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1年2月1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工银瑞

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有关

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4月7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1.155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

民币元）

104,967,471.34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62,980,482.80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7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第十三次分红，2015年第二次分红

注：符合有关基金收益分配条件的前提下,�每季度末每份基金

份额可分配收益超过0.01元时，至少分配1次，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

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的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

润的60%。 并且，在封闭期间本基金每年度的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

于基金该年度可供分配利润的90%。

本次收益分配为本基金成立以来第十三次分红，2015年度第二

次分红。 以截至2015年4月7日的可分配收益为基准，向基金份额持

有人派发红利。 分红方案为按每10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0.700元。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5年4月21日

除息日 （场内）2015年4月22日 （场外）2015年4月21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年4月23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2015年4月21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2、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2015年4月23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

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

用。

注：本基金场内除息日为2015年4月22日，场外除息日为2015年

4月21日。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分派期间（2015年4月17日至2015年4月21日）暂停本

基金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2、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本基

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收益。

3、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调整至1元初始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

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

于初始面值。

4、咨询办法

①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②本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icbccs.com.cn。

证券代码：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15-L18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15年1月1日－2015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3000万元–7000万元 盈利:2,20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4元–0.09元 盈利：0.03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经公司财务部初步计算，预计公司2015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 主要原因

为：较去年同期相比,费用化财务利息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2015年1-3月份公司业绩具体数据，公司将在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15-L19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年度

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经重述)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35,860 68,985 96.94%

营业利润 -47,972 44,650 -207.44%

利润总额 -45,081 46,159 -19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517 28,008 -308.9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8 0.37 -310.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7% 7.51% -23.7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经重述)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123,853 1,034,611 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29,418 390,312 -15.60%

股 本 74,991 74,991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39 5.20 -15.5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项目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96.94% 主要为开发项目结转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207.44%

主要原因为:1.天津杨柳青项目房屋交付亏损及存货减值损失；

2.费用化财务利息增加。

利润总额 -197.66%

主要原因为:1.天津杨柳青项目房屋交付亏损及存货减值损失；

2.费用化财务利息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8.93%

主要原因为:1.天津杨柳青项目房屋交付亏损及存货减值损失；

2.费用化财务利息增加。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

-310.81%

主要原因为:1.天津杨柳青项目房屋交付亏损及存货减值损失；

2.费用化财务利息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唐军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李国平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迟超先生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806� � � �证券简称：银河投资 公告编号：2015-015

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

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801,923,664.38 784,076,719.09 2.28

营业利润 35,795,616.61 17,951,959.80 99.40

利润总额 33,233,801.67 21,459,216.43 5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086,193.17 12,212,662.79 113.6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373 0.0175 113.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5% 1.46% 1.6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204,783,225.21 2,083,055,750.55 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819,031,691.40 835,474,307.50 -1.97

股 本 699,214,962 699,214,962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1.17 1.19 -1.6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4年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增涨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

为：公司与开域控股有限公司、广西沃顿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合作合同纠纷一案胜诉以及减持部分天成控

股股票所获投资收益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

并利润表。

特此公告 ！

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806� � � � � � �证券简称：银河投资 公告编号：2015-016

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一季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2015年度一季度业绩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015年01月01日-3月31日 2014年01月01日-3月31日

盈利：3000万元～3500万元 亏损：2377.3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374元～0.0437元（注） 亏损：0.034元

注：因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事项，故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每股收益按加权平均计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40%左右；与开域控股有限

公司、广西沃顿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合作合同纠纷一案胜诉所获赔的利息到账以及减持部分天成控股股票

所获投资收益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数据以公司将在2015年4月28日披露的《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数据为准。

2、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